
第 一 案：「擬定臺南市安南區草湖寮地區（「商 60」）細部計畫」

案 

說    明：一、本案擬定範圍安南區草湖寮地區（「商 60」）位於

北安路及安通路口，面積 37.13 公頃，於 92 年「變

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 4次通盤檢討）案」中由「工

10」工業區變更為「商 60」附帶條件規定另擬細部計

畫並以自辦市地重劃完成開發。嗣於 97 年間併北側

住宅區辦理擬定細部計畫作業，後因「商 60」地主同

意開發比例未達過半，遂於都委會調整為住宅區及商

業區分別開發。現北側住宅區由民間自辦重劃作業

中，「商 60」則仍未開發。考量市府已宣示重劃開發

以公辦為原則，又地政局亦將本案列入中期開發計畫

中，爰為促進地方發展，由本局辦理該地區細部計畫

擬定作業。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及 23 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5 年 6 月 1 起 30 天於

安南區公所及本府辦理計畫書、圖公開展覽完

竣。並於 105 年 6 月 15 日上午 10 時安南區公

所舉辦公開說明會。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共 10 件，詳如人民陳情



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

意見通過。 

一、 專案小組建議考量市地重劃原位次分配原則，調

整部分街廓開發規模之意見，經配地模擬分析

後，原則同意修正規劃方案，如圖一所示。 

圖一 修正後計畫圖(依市都委會審議通過) 

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詳見表二。 

三、 都市設計準則詳見表三。 

四、 人民陳情意見詳見表一。 

五、 本案經本會審決之內容，係參採人民陳情意見調

整，調整部分街廓配置並降低開發規模限制，依

都市計畫法第 19條第 3項規定，依本會決議修正



後免再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會。 

六、 本案因涉及「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

討)案」變十三-3案變更附帶條件，應俟該案經內

政部都委會審定、發布實施後，細部計畫再予核

定、發布實施。 

七、 計畫書內容除涉及實質內容變更者，應依本會決

議予以更正外，其餘請業務單位另予覈實校正。 



附表一 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

議 
1 李國瑋 1.海佃國中西側道路向南

蓋橋銜接海安路。 
2.AN29-9-20M 的南北向道

路，向南建橋跨越嘉南大

圳到海佃國中。 
3.將 AN29-9-20M 規劃為

30M 的道路，以紓解北安

路及進出臺南市中心的

交通。 

未便採納 
理由： 
(1)建議事項 1、2 非屬

本計畫範圍，將另

轉請其他權責機關

參酌。 
(2)AN29-9-20M 計畫

道路係依循北側

AN28-3-20M 交通

動線規劃，且東側

已有 AN29-1-35M
公園道分散車流，

考量整體道路系

統，維持原 20M 道

路規劃。 

依專案小組

意見處理 

2-
1 

徐文瑞 1.建議將安通路五段綠地大

小各一的位置移此側住宅

區之公園合併規劃，可增加

滯洪池面積，並可規劃自行

車道環湖美化公園及運動

休閒功能。 
2.北安路旁目前有排水箱

涵，此側住宅區目前排水設

計全依賴該箱涵排水，依本

細部計畫已廢除，建議設停

車場或綠帶於該排水箱涵

上。 
3.停車場規劃於綠地內。 
4.增設大街廓道路 1-2 條，讓

每個地主可擁有面臨道路

的自己土地，不要與多人共

同持分。 
5.土地重劃完成後，地主分回

未便採納 
理由： 

(1) 本計畫區公園用地

係屬公園兼滯洪池

使用，考量整體地

勢走向及滯洪功能

同時營造商業區空

間多樣性，維持留

設於計畫區南側。 

(2) 本案排水計畫已同

步與北側草湖寮住

宅區做改道規劃，

未來僅使用中央及

西側排水孔。另本

計畫草案已於計畫

區中央及左側劃設

陳情建議第

4 點有關增

設道路，依

大會決議第

一點修正，

其餘未便採

納。 

2-
2 

吳銀樹 
安南區草湖

段 662-2 地

號 
王紫鵑 
安南區草湖

段 602 地號 



2-
3 

楊耀賢 4 人 
安南區草湖

段 560、
661、565、
661-1、662、
662-1 地號 
安南區理想

段 662、
616、616-1、
619、619-1、
630、660、
626 地號 

比例為 50%。 
（下圖） 

 

停車場用地以服務

整體商業區，若增

加停車場等公設面

積恐提高土地所有

權人負擔之比例，

影響其權益。 

(3) 考量停車場用地仍

應維持合理之服務

半徑，不宜全數集

中於一處劃設，故

維持原規劃，以提

高計畫區之停車服

務機能。 

(4) 本計畫區已參考土

地面積規模及分佈

劃設不同之街廓型

態；另新增道路用

地將提高公設共同

負擔比例，為不影

響土地所有權人權

益，不宜新增道

路。另經市地重劃

後各宗土地均可臨

接計畫道路。 

(5) 本案依「都市計畫

工業區檢討變更審

議規範」規定應劃

設 40.5%之公共設

施用地，另需加上

工程、重劃費用，

已盡可能降低地主

之總負擔，惟分回

土地比例仍需視實

際辦理狀況而定。 

 



3 王紫鵑 
安南區草湖

段 602 地號 

1.停車場用地不應獨立開

闢，用地應請劃於公園用

地內為妥。 
2.配地時請再深入檢討，以

降低小土地地主之損失。 
3.區內道路動線應避免造

成 T 型道路及造成路沖

之情事。 

(1)建議事項 1 未便採

納：考量停車場用

地仍應維持合理

之服務半徑，不宜

全數集中於一處

劃設，維持原規

劃，以提高計畫區

之停車服務機能。 
(2)建議事項 2 有關重

劃配地事宜，非屬

都市計畫審議範

疇，移請地政局重

劃作業參考。 
(3)建議事項 3 酌予採

納：區內道路係考

量周邊道路系統及

本商業區開發規

模，另配合土地面

積規模與分佈予以

規劃，已盡可能避

免 T 型道路及路沖

情形。 

依專案小組

意見處理 

4 吳俊成 
安南區理想

段 604、
610、611、
619、657、
658、695、
696 地號 

大公園所造成的林相及綠

蔭是目前安南區沒有的，

且 民 眾 期 待 的 。 公 園

AN29-2 應該北移與草湖寮

住宅區計畫公園相接。 

未便採納 
理由： 
(1)本計畫區公園用地

係屬公園兼滯洪池

使用，考量整體地

勢走向及滯洪功能

同時營造商業區空

間多樣性，維持留

設於計畫區南側。 

依專案小組

意見處理 

5 吳碧霖 
安南區理想

段 604、
610、611、
619、657、
658、695、
696 地號 

A2、A5、A6、A7、A8 區基

地太大，不易開發。建議

在細劃道路用地。 

A6 街廓併出席委員

初步建議意見(一) 
理由： 

詳細進行配地模擬分

析，併提大會審議。

其餘街廓已參考土地

面積規模及分布劃設

不同之街廓型態；另

新增道路用地將提高

公設共同負擔比例，

酌予採納 
依會議決議

第一點調整

方案內容。 



為不影響土地所有權

人權益，不宜新增道

路。 

6 鍾育霖 
安南區草湖

段 574-2、
574-4 地號 

1.AN29-2-35M 公道原規劃為

35M 寬，建議縮減為 25M
寬，另增加南北向 10M 道

路貫穿 A2、A3、A4 街廓(如
示意圖)，縮小街廓以利未

來 重 劃 配 地 。 並 將

AN29-10-20M 計畫道路以

西全部調整為編號 B 之街

廓，且編號 B 之街廓臨公共

設施用地不須退縮 3M，

AN29-10-20M 計畫道路以

東維持原計畫之大街廓，以

利引進大型商場。 
2.建議「A1 至 A8 街廓地面第

1-3 層不得作住宅使用」改

為「第 1-2 層不得作住宅使

用」。 
3.A2、A3、A4、A5、A6 及 A7
街廓最小建築基地規模面

積建議由 2,500 平方公尺改

為 1,500 平方公尺。 
4.市地重劃費用負擔比率估

算過高，造成地主負擔過

重。 

除建議事項 3 酌予採

納外，其餘建議未便

採納 
理由： 
(1)區內道路係考量周

邊道路系統及本計

畫區開發規模規

劃；又本計畫區已

參考土地面積規模

及分佈劃設不同之

街廓型態，新增道

路用地將提高公設

共同負擔比例，為

不影響土地所有權

人權益，不宜新增

道路。 
(2)考量商業區副都心

之定位並提高商業

機能，維持大街廓

第 1-3 層不得作住宅

使用之規定。 
(3)為避免兩側退縮造

成公共設施使用面

積過小不符合使用

效益，刪除公設用

地臨基地境界線退

縮規定。 
(4)考量地主持有土地面

積及未來重劃可行

性，為避免排擠小面

積地主之權益，最小

開發面積限制調降

以 1500 ㎡為最高限

制。 

依專案小組

意見處理 



 

(5)本案依「都市計畫工

業區檢討變更審議

規範」規定應劃設

40.5%之公共設施用

地，另需加上工程、

重劃費用，已盡可能

降 低 地 主 之 總 負

擔，惟分回土地比例

仍需視實際辦理狀

況而定。 

7 莊政道 
安南區草湖

段 661、
662、661-1
地號 

1.本人很樂意參與重劃 
2.個人認為南邊的公園應

該與北邊的公園整合，有

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園。 
3.兩個停車場也應該整合

為一個。 

未便採納 
理由： 
(1)本計畫區公園用地

係屬公園兼滯洪池

使用，考量整體地

勢走向及滯洪功能

同時營造商業區空

間多樣性，維持留

設於計畫區南側。 
(2)考量停車場用地仍

應維持合理之服務

半徑，不宜全數集

中於一處劃設，維

持原規劃，以提高

計畫區之停車服務

機能。 

依專案小組

意見處理 

8 莊麗芬 
安南區草湖

段 661、
662、661-1
地號 

1.本人很樂意參與重劃 
2.停車場(停 AN29-1)併入

停車場(停 AN29-2)，整合

為一。 
3.AN29-1 公園擴大成為整

個區塊。 
4.街廓 AN29-11-15 未延伸

到安通路。 
5.AN29-6-15 未延伸到北安

路。 
6.希望市府秉持公開、公

正、公平原則圓滿完成重

劃。 

未便採納 
理由： 
(1)考量停車場用地仍

應維持合理之服務

半徑，不宜全數集

中於一處劃設，維

持原規劃，以提高

計畫區之停車服務

機能。 
(2)本計畫區公園用地

係屬公園兼滯洪池

使用，考量整體地

勢走向及滯洪功能

同時營造商業區空

間多樣性，維持留

設於計畫區南側。 

依專案小組

意見處理 



(3)本計畫區已參考土

地面積規模及分布

劃設不同之街廓型

態；另新增道路用

地將提高公設共同

負擔比例，為不影

響土地所有權人權

益，不宜新增道

路。 

 

 



附表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草案條文內容 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審議 

一、本要點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訂

定之。 

照案通過 依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二、開發強度、開挖率 

（一）本計畫商業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60%，

容積率不得大於320%。 

（二）本計畫區之建築基地其地下開挖率不

得超過70％。 

1.地下開挖率=（地下室開挖面積/基地

面積）×100%。 

2.地下室開挖面積：係指由地下室外牆

外緣所圍成之面積。 

照案通過 依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三、本計畫之商業區依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

行細則有關商業區之規定，但不得為下列使

用： 

（一）本計畫商業區A1 至A8 街廓地面第1-3 

層之住宅使用。 

（二）舞廳（場）、酒吧（廊）、歌廳、機

械式遊樂場或其他本府認定類似之營

業場所。但以獨幢建築物全棟為百貨

公司、購物中心、批發商場、量販店、

觀光旅館及國際觀光旅館使用者，不

在此限。 

（三）酒家、特種咖啡茶室、浴室、性交易

場所或其他本府認定類似之營業場

所。 

三、本計畫之商業區依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

有關商業區之規定，但不得為下列使用： 

（一）本計畫商業區A1 至A8 街廓地面第1-3 層之

住宅使用。 

（二）酒吧（廊）、歌廳、機械式遊樂場或其他本

府認定類似之營業場所。但以獨幢建築物全

棟為百貨公司、購物中心、批發商場、量販

店、觀光旅館及國際觀光旅館使用者，不在

此限。 

（二）舞廳（場）、酒家、特種咖啡茶室、浴室、

性交易場所或其他本府認定類似之營業場

所。 

（三）殯葬服務業（殯葬設施經營業、殯葬禮儀服

務業）、壽具店。 

依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並依據105.01修訂之中華民國行業分類標準調

整文字。 
另依決議一方案調整內容及街廓編號。 

三、商業區依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商業

區之規定，但不得為下列使用： 

（一）商業區A類、B類街廓地面第1-3 層之住

宅使用。 

（二）有侍者陪伴之俱樂部、舞廳、酒家等特

殊娛樂業。 

（三）殯葬服務業（殯葬設施經營業、殯葬禮

儀服務業）、壽具店。 



草案條文內容 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審議 

（四）殯葬服務業（殯葬設施經營業、殯葬

禮儀服務業）、壽具店。 

 
四、停車空間 

為形塑良好開發品質及避免停車外部化，計

畫區內新建建築應依下列規定辦理留設停車

空間： 

類

別 

建築

物用

途 

應附設

汽車車

位 

應附設機

車車位 

應附設

裝卸車

位 

第

一

類 

戲

院、電

影

院、歌

廳、國

際 觀

光 旅

館、演

藝

場、集

會

堂、舞

廳、夜

總

會、視

聽 伴

唱 遊

藝

場、遊

藝

場、酒

樓 地 板

面 積 每

滿 15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2 輛 

樓地板面

積每滿50 
平方公尺

設置 1 輛 

樓 地 板

面 積 每

滿 2,00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輛（最

多 設 置

2 輛） 

照案通過 依本市修訂之通則性設置規定調整。 

四、停車空間 

本計畫區內各分區及用地除另有規定者外，各

項建築使用類別之停車空間設置基準依下列之

規定：(本計畫區適用「新增整體開發區域或指

定地區」) 

類
別 

建築物用
途 

應附設 
汽車車位 

應附設 
機車車
位 

應附
設 
裝卸
車位 

第
一
類 

戲院、電影
院、歌廳、
國際觀光
旅館、演藝
場、集會
堂、舞廳、
夜總會、視
聽伴唱遊
藝場、遊藝
場、酒家、
展覽場、辦
公室、金融
業、市場、
商場、餐
廳、飲食
店、店鋪、
俱樂部、撞
球場、理容
業、公共浴
室、旅遊及
運輸業、攝
影棚等類
似用途建
築物 

新
增
整
體
開
發
區
或
指
定
地
區 

樓地板面積
每滿120㎡設
置1輛 

樓 地 板
面 積 每
滿 50 ㎡
設置1輛 

樓 地
板 面
積 每
滿
2,000
㎡ 設
置1輛
(最多
設置2
輛) 其

餘
地
區 

樓地板面積
每滿150㎡設
置1輛 

第
二
類 

住宅、集合
住宅等居
住用途建
築物 

新
增
整
體
開

應符合下列
各點規定： 
1. 樓地板面
積每滿120
㎡ 設 置 1

應 符 合
下 列 各
點 規
定： 
1. 樓 地

免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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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展

覽

場、辦

公

室、金

融

業、市

場、商

場、餐

廳、飲

食

店、店

鋪、俱

樂

部、撞

球

場、理

容

業、公

共 浴

室、旅

遊 及

運 輸

業、攝

影 棚

等 類

似 用

途 建

築物 

第

二

類 

住

宅、集

合 住

宅 等

居 住

樓 地 板

面 積 每

滿 15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樓地板面

積 每 滿

100 平方

公尺設置

一輛，且

- 

發
區
或
指
定
地
區 

輛。 
2. 採集合住
宅設計且
建築物地
面以上之
樓層數在6
樓(含)以上
者，除應依
前點規定
設置外，並
應加設規
定數量5%
以上之停
車位，設置
數量未達
整數時，其
零數應設
置1輛。 

板 面
積 每
滿 100
㎡ 設
置 1
輛。 

2. 機 車
停 車
空 間
應 依
居 住
單 元
總 數
加 倍
留
設。 

其
餘
地
區 

1. 採集合住
宅設計且
建築物地
面以上之
樓層數在6
樓(含)以上
者：樓地板
面積每滿
120㎡設置
1輛。 

2. 非屬前款
者：樓地板
面積每滿
150㎡設置
1輛。 

第
三
類 

旅館、招待
所、博物
館、科學
館、歷史文
物館、資料
館、美術
館、圖書
館、陳列
館、水族
館、音樂
廳、文康活
動中心、醫
院、殯儀
館、體育設
施、宗教設
施、福利設

樓地板面積每滿
150㎡設置1輛 

樓 地 板
面 積 每
滿100㎡
設置1輛 

樓 地
板 面
積 每
滿
2,000
㎡ 設
置1輛
(最多
設置2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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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途

建 築

物 

1 輛，且

每 一 住

宅 單 元

至 少 留

設 1 輛 

每一住宅

單元至少

留設 2 輛 

第

三

類 

旅

館、招

待

所、博

物

館、科

學

館、歷

史 文

物

館、資

料

館、美

術

館、圖

書

館、陳

列

館、水

族

館、音

樂

廳、文

康 活

動 中

心、體

育 設

施、等

類 似

樓 地 板

面 積 每

滿 15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2 輛 

樓地板面

積 每 滿

100 平方

公尺設置

1 輛 

樓 地 板

面 積 每

滿 2,00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1 輛（最

多 設 置

2 輛） 

施等類似
用途建築
物 

第
四
類 

倉庫、學
校、幼稚
園、托兒
所、車輛修
配保管、補
習班、屠宰
場、工廠等
類似用途
建築物 

樓地板面積每滿
200㎡設置1輛 

樓 地 板
面 積 每
滿100㎡
設置1輛 

樓 地
板 面
積 每
滿
3,000
㎡ 設
置1輛
(最多
設置2
輛) 

第
五
類 

前四類以
外建築物 同第四類之規定。 

一、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計算依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條規定辦理。 

二、建築基地如僅得於 4公尺寬人行步道指定

建築線且其總樓地板面積未達 500㎡者，得免

設停車位。 



草案條文內容 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審議 

用 途

建 築

物 

第

四

類 

學

校、補

習

班、等

類 似

用 途

建 築

物 

樓地板

面積每

滿 200 
平方公

尺設置

1 輛 

樓地板面

積每滿

100 平方

公尺設置

1 輛 

樓地板

面積每

滿 3,000 
平方公

尺設置

一輛（最

多設置

2 輛） 

第

五

類 

前 四

類 以

外 建

築物 

同第四類之規定 

 

五、建築退縮規定 

建築基地申請開發建築時，應依規定辦理退

縮。 

編

號 

分區及

用地編

號 

退縮規定 

一 商業區

（A1至

A8） 

1.建築基地臨計畫道路側

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8 

公尺以上建築，其退縮空間

應自道路境界線留設寬2.5 

公尺以上喬木植生帶，其餘

部分應留設寬3.5 公尺以

上之無遮簷人行透水步道

供公眾通行。 

2.建築基地應自基地境界

五、建築退縮規定 

建築基地申請開發建築時，應依規定辦理退縮。 

編

號 

分區

及用

地編

號 

退縮規定 

一 商業

區（A1

至 A8） 

1.建築基地臨計畫道路側應自計畫道

路境界線退縮8 公尺以上建築，其退

縮空間應自道路境界線留設寬2.5 公

尺以上喬木植生帶，其餘部分應留設

寬3.5 公尺以上之無遮簷人行透水步

道供公眾通行。 

2.建築基地應自基地境界線退縮 3 公

尺以上建築。 

二 商業 1.建築基地臨計畫道路側應自計畫道

依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另依決議一方案調整內容及街廓編號。 

五、建築退縮規定 

建築基地申請開發建築時，應依規定辦理退縮。 

編

號 

分區及用

地編號 

退縮規定 

一 商業區

（A、B類街

廓） 

1.建築基地臨計畫道路側應自

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8 公尺以

上建築，其退縮空間應自道路

境界線留設寬2.5 公尺以上喬

木植生帶，其餘部分應留設寬

3.5 公尺以上之無遮簷人行透

水步道供公眾通行。 

2.建築基地應自基地境界線退

縮3 公尺以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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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退縮 3 公尺以上建築。 

二 商業區

（B1至

B6） 

1.建築基地臨計畫道路側

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5 

公尺以上建築，其退縮空間

應自道路境界線留設寬2 

公尺以上喬木植生帶，其餘

部分應留設寬2.5 公尺以

上之無遮簷人行透水步道

供公眾通行。 

2.建築基地臨廣場用地應

自廣場用地境界線退縮3 

公尺以上建築。 

三 公共設

施用地 

（公

AN29-1

、公

AN29-2

、停

AN29-1

、停

AN29-2） 

1.公共設施用地臨計畫道

路側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

退縮8 公尺以上建築，其退

縮空間應自道路境界線留

設寬2.5 公尺以上喬木植

生帶，其餘部分應留設寬

3.5 公尺以上之無遮簷人

行透水步道供公眾通行。 

2.公共設施用地應自基地

境界線退縮 3 公尺以上建

築。 

四 公共設

施用地 

（廣

（停）

公共設施用地臨計畫道路

側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

縮5 公尺以上建築，其退縮

空間應自道路境界線留設

區（B1

至 B6） 

路境界線退縮5 公尺以上建築，其退

縮空間應自道路境界線留設寬2 公尺

以上喬木植生帶，其餘部分應留設寬

2.5 公尺以上之無遮簷人行透水步道

供公眾通行。 

2.建築基地臨廣場用地應自廣場用地

境界線退縮3 公尺以上建築。 

三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

AN29-

1、公

AN29-

2、停

AN29-

1、停

AN29-

2） 

1.公共設施用地臨計畫道路側應自計

畫道路境界線退縮8 公尺以上建築，

其退縮空間應自道路境界線留設寬

2.5 公尺以上喬木植生帶，其餘部分

應留設寬3.5 公尺以上之無遮簷人行

透水步道供公眾通行。 

2.公共設施用地應自基地境界線退縮

3 公尺以上建築。 

四 公共

設施

用地 

（廣

（停）

AN28-

4、公

AN28-

公共設施用地臨計畫道路側應自計畫

道路境界線退縮5 公尺以上建築，其

退縮空間應自道路境界線留設寬1.5 

公尺以上喬木植生帶及留設寬2.5 公

尺以上之無遮簷人行透水步道供公眾

通行。 

 

二 商業區（C

類街廓） 

1.建築基地臨計畫道路側應自

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5 公尺以

上建築，其退縮空間應自道路

境界線留設寬2 公尺以上喬木

植生帶，其餘部分應留設寬2.5 

公尺以上之無遮簷人行透水步

道供公眾通行。 

2.建築基地臨廣場用地應自廣

場用地境界線退縮3 公尺以上

建築。 

三 公共設施

用地 

（公

AN29-1、公

AN29-2、停

AN29-1、停

AN29-2） 

1.公共設施用地臨計畫道路側

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8 公

尺以上建築，其退縮空間應自

道路境界線留設寬2.5 公尺以

上喬木植生帶，其餘部分應留

設寬3.5 公尺以上之無遮簷人

行透水步道供公眾通行。 

四 公共設施

用地 

（廣（停）

AN28-4、公

AN28-3、公

AN28-4） 

公共設施用地臨計畫道路側應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5 公尺

以上建築，其退縮空間應自道

路境界線留設寬1.5 公尺以上

喬木植生帶及留設寬2.5 公尺

以上之無遮簷人行透水步道供

公眾通行。 

(一)依本條文退縮建築基地，免依「臺南市騎

樓地設置標準」留置騎樓地。 

(二)退縮範圍不得設置停車空間及變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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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28-4

、公

AN28-3

、公

AN28-4） 

寬1.5 公尺以上喬木植生

帶及留設寬2.5 公尺以上

之無遮簷人行透水步道供

公眾通行。 

 

（一）依本條文退縮建築基地，免依「臺南

市騎樓地設置標準」留置騎樓地。 

（二）前開公共設施用地建築退縮規定，如

基地情形特殊者，得提經本市都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審議同意者，不在此限。 

 

圖 6-6 建築退縮示意圖 

3、公

AN28-

4） 

(一)依本條文退縮建築基地，免依「臺南市騎樓地

設置標準」留置騎樓地。 

(二)前開公共設施用地建築退縮規定，如基地情形

特殊者，得提經本市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

者，不在此限。 

 

 

 

 

(三)前開公共設施用地建築退縮規定，如基地

情形特殊者，得提經本市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審議同意者，不在此限。 

 

修正後建築退縮示意圖 

 

六、為鼓勵A1 至A8 街廓建築基地整體合併

建築使用，訂定下列獎勵措施： 

（一）為鼓勵大基地整體開發並營造都市意

象，臨公園道用地、停車場用地（停車場

六、為鼓勵A1 至A8 街廓建築基地整體合併建築使

用，訂定下列獎勵措施： 

（一）為鼓勵大基地整體開發並營造都市意象，臨

公園道用地、停車場用地（停車場A29-2）及公園用

依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另調整街廓編號。 

六、為鼓勵A類街廓建築基地整體合併建築使

用，訂定下列獎勵措施： 



草案條文內容 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審議 

A29-2）及公園用地（公園A29-2）之商業區，

其申請建築基地符合下表規定者，得給予容

積獎勵： 

建築基地規模

（㎡） 

獎勵容積率 

3,500 以上，未滿

5,000 

基準容積率×6％ 

5,000 以上，未滿

7,000 

基準容積率×8％ 

7,000 以上 基準容積率×10％ 

 

（二）設置太陽光電設施：建築物屋頂設置

太陽光電設施之免計容積規定，依「臺南市

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辦理。 

地（公園A29-2）之商業區，其申請建築基地符合下

表規定者，得給予容積獎勵： 

建築基地規模（㎡） 獎勵容積率 

3,000 以上，未滿

4,500 

基準容積率×6％ 

4,500 以上，未滿

6,000 

基準容積率×8％ 

6,000 以上 基準容積率×10％ 

（二）設置太陽光電設施：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光

電設施之免計容積規定，依「臺南市建築物屋頂設

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辦理。 

（一）為鼓勵大基地整體開發並營造都市意

象，臨公園道用地、停車場用地（停車場A29-2）

及公園用地（公園A29-2）之商業區，其申請建

築基地符合下表規定者，得給予容積獎勵： 

建築基地規模（㎡） 獎勵容積率 

3,000 以上，未滿

4,500 

基準容積率×6％ 

4,500 以上，未滿

6,000 

基準容積率×8％ 

6,000 以上 基準容積率×10％ 

（二）設置太陽光電設施：建築物屋頂設置太

陽光電設施之免計容積規定，依「臺南市建築

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辦理。 

七、為創造多元商業產品及塑造環境品質，

最小建築基地面積規定如下： 

（一）為鼓勵本計畫區採大面積開發，公園

AN29-2 周邊街廓最小建築基地面積不得低

於2,500平方公尺（包含A2、A3、A4、A5、A6 

及A7）；A1 及A8 街廓開發基地最小建築面

積不得低於1,000 平方公尺；其餘B1、B2、

B3、B4、B5 及B6 街廓不予規定最小建築基

地規模。 

（二）本計畫區最小建築基地面積應依圖6-7 

及臺南市畸零地使用規則辦理；任一建築基

地申請開發，其宗地之分割或合併，如造成

鄰地未達前述最小建築基地面積致造成無法

七、為創造多元商業產品及塑造環境品質，最小建

築基地面積規定如下： 

（一）為鼓勵本計畫區採大面積開發，公園AN29-2 

周邊街廓最小建築基地面積不得低於1,500平方公

尺（包含A2、A3、A4、A5、A6 及A7）；A1 及A8 街

廓開發基地最小建築面積不得低於1,000 平方公

尺；其餘B1、B2、B3、B4、B5 及B6 街廓不予規定

最小建築基地規模。 

（二）本計畫區最小建築基地面積應依圖6-7 及臺

南市畸零地使用規則辦理；任一建築基地申請開

發，其宗地之分割或合併，如造成鄰地未達前述最

小建築基地面積致造成無法開發之情況，應以合併

共同開發為原則。 

依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另依決議一方案調整內容及街廓編號。 

七、為創造多元商業產品及塑造環境品質，最

小建築基地面積規定如下： 

（一）為鼓勵本計畫區採大面積開發，公園

AN29-2 周邊A類街廓最小建築基地面積不得低

於1,500平方公尺；B類街廓開發基地最小建築

面積不得低於1,000 平方公尺；其餘C類街廓不

予規定最小建築基地規模。 

（二）本計畫區最小建築基地面積應依圖6-7 

及臺南市畸零地使用規則辦理；任一建築基地

申請開發，其宗地之分割或合併，如造成鄰地

未達前述最小建築基地面積致造成無法開發之



草案條文內容 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審議 

開發之情況，應以合併共同開發為原則。 

但因基地條件特殊以致無法合併建築者，經

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者，不

在此限。 

 

但因基地條件特殊以致無法合併建築者，經臺南市

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者，不在此限。 

 

 

情況，應以合併共同開發為原則。 

但因基地條件特殊以致無法合併建築者，經臺

南市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者，不在此

限。 

 

修正後最小建築基地面積示意圖 

八、其他規定 

（一）A1 至A8 街廓之建築物，為設置供公

眾使用人行通道，得設置連接其他建築物之

架空走廊等設施，但不得設置有礙防災救難

及道路通行之障礙物。其有關安全、結構、

淨高度等事項，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及「市

區道路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等有關規定辦

理，其設計內容需經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 

（二）為兼顧排水與滯洪功能，本計畫公園

用地AN29-1 及AN29-2 得兼供滯洪池使用。 

（三）為減少地表逕流量產生，降低洪害發

照案通過 依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另調整街廓編號。 

八、其他規定 

（一）A類街廓之建築物，為設置供公眾使用人

行通道，得設置連接其他建築物之架空走廊等

設施，但不得設置有礙防災救難及道路通行之

障礙物。其有關安全、結構、淨高度等事項，

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及「市區道路及附屬工

程設計標準」等有關規定辦理，其設計內容需

經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為兼顧排水與滯洪功能，本計畫公園用

地AN29-1 及AN29-2 得兼供滯洪池使用。 



草案條文內容 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審議 

生機率，本計畫區所有建築物興建時，其建

築基地面積達3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應依「臺

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例」第十八條及相關規

定設置防洪或雨水貯留設施，且申請人應以

書面並檢具雨水貯留設施檢核計算、簽證

表、平面配置圖及管線配置圖，併同建照（使

照）審查時一併提出。其設置標準依下列各

款規定辦理： 

1.最小雨水貯集設計容量以建築基地面積乘

以係數0.119 計算貯留體積。 

2.允許放流量以建築基地面積乘以係數

0.000019 計算之。設計放流量範圍應介於

0.85 倍允許放流量及允許放流量之間。 

（三）為減少地表逕流量產生，降低洪害發生

機率，本計畫區所有建築物興建時，其建築基

地面積達3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應依「臺南市

低碳城市自治條例」第十八條及相關規定設置

防洪或雨水貯留設施，且申請人應以書面並檢

具雨水貯留設施檢核計算、簽證表、平面配置

圖及管線配置圖，併同建照（使照）審查時一

併提出。其設置標準依下列各款規定辦理： 

1.最小雨水貯集設計容量以建築基地面積乘以

係數0.119 計算貯留體積。 

2.允許放流量以建築基地面積乘以係數

0.000019 計算之。設計放流量範圍應介於 0.85 

倍允許放流量及允許放流量之間。 

九、本計畫區建築基地之各項開發建築行

為，應依本計畫之「都市設計準則」規定辦

理。另授權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得針

對本地區都市設計審議視需要訂定補充規

定。 

九、本計畫區建築基地之各項開發建築行為，應依

本計畫之「都市設計準則」規定辦理。另授權

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得針對本地區都市

設計審議視需要訂定補充規定。 

依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相關法令

之規定。 

照案通過 依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附表三、都市設計準則表 

草案條文內容 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一、辦理依據與審議範圍 

（一）辦理依據 

本計畫區依『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第12 

條規定，訂定本都市 

設計準則，並依『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委會設置

及審議作業要點』規定之相關作業程序辦理都市

設計審議。 

（二）都市設計審議範圍 

本計畫區範圍申請開發建築及各項公共工程，均

須依本準則規定辦理 

都市設計審議，並俟審議通過後始得請領建造執

照或進行工程開發。 

（三）都市設計審議層級 

1.提送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者： 

（1）公共工程其工程預算達新台幣2,000 萬元

以上者。 

（2）基地面積達1,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 

（3）建築法令規定之高層建築物 

2. 前開規定以外者：由建築主管機關或工程主

辦單位審查。 

照案通過 依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二、建築設計 

（一）建築物臨接道路、人行步道及戶外活動空

間處，應設置適當之開口，以加強建築物與外部

空間之互動性，並活絡地區商業氣氛。 

二、建築設計 

（一）建築物臨接道路、人行步道及戶外活動空間

處，應設置適當之開口，以加強建築物與外部空間

之互動性，並活絡地區商業氣氛。 

依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二）本計畫區之建築物天際線應配合建築物本

身及周邊環境設計。 

（三）本計畫區之建築物材質，應考慮減輕對環

境及周邊區域造成光害之影響。 

（四）本計畫區之公有建築應進行屋頂及立面綠

化，其屋頂綠化面積應大於最頂層樓地板面積之

40%，且立面綠化面積應大於立面面積之15%；其

餘建築則鼓勵屋頂及立面綠化。 

（一）本計畫區之建築物天際線應配合建築物本身

及周邊環境設計。 

（二）本計畫區之建築物材質，應考慮減輕對環境

及周邊區域造成光害之影響。 

（三）本計畫區之公有建築應進行屋頂及立面綠

化，其屋頂綠化面積應大於最頂層樓地板面積之

40%，且立面綠化面積應大於立面面積之15%；其餘

建築則鼓勵屋頂及立面綠化。 

三、照明設計 

（一）戶外空間應設置夜間照明設施，且夜間照

明設計應考量地面層主要人行視覺與活動空

間，並應注意不得影響生態環境。 

（二）建築物於夜間照明設計應考量節約能源與

整體照明的和諧效果，設置外觀整體照明控制裝

置，並配合建築使用機能及地區生態需求設計，

避免造成環境光害，並增進都市夜間景觀。 

照案通過 依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四、指定留設街角廣場 

（一）重要街角應留設至少200 平方公尺之街角

廣場（詳圖6-8），綠覆率不得小於50%，其鋪面、

高程、植栽應與周邊戶外空間整合連結，以提高

使用效益。 

（二）指定留設街角廣場應適當設置街道家具供

民眾休憩活動使用。. 

四、指定留設街角廣場 

（一）重要街角應留設至少200 平方公尺之街角廣

場（詳圖6-8），綠覆率不得小於50%，其鋪面、高

程、植栽應與周邊戶外空間整合連結，以提高使用

效益。 

（二）指定留設街角廣場應適當設置街道家具供民

眾休憩活動使用。. 

依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另依決議一方案調整內容及街廓編號。 

四、指定留設街角廣場 

（一）重要街角應留設至少200 平方公尺之

街角廣場（詳圖6-8），綠覆率不得小於50%，

其鋪面、高程、植栽應與周邊戶外空間整合

連結，以提高使用效益。 

（二）指定留設街角廣場應適當設置街道家

具供民眾休憩活動使用。 



 

圖 6-8 街角廣場留設位置示意圖 

 

圖 6-8 街角廣場留設位置示意圖 

 

修正後街角廣場留設位置示意圖 

五、廣告招牌 

（一）本計畫區內建築物之廣告招牌設置應依相

關規定辦理。 

（二）本計畫區同一棟建築物之廣告招牌，以整

體設置為原則。若無法集中設置時，方得以個別

方式設置，其設置位置不得位於退縮之無遮簷人

行透水步道，且不得妨礙公共安全及整體景觀。 

照案通過 依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六、公共設施、公園道及設備管制原則 

（一）公共設施用地之建築基地不得設置圍牆，

如有設置必要者，應以開放式綠籬方式設計。 

（二）本計畫區公園用地之規劃、設計及施工除

需考量防洪、治水之功能外，應朝向親水、生態

設計之原則辦理，兼顧生態環境之保育、生態廊

道之延續、整體景觀之要求，並應考量與周邊街

廓活動之延續、開放空間系統、人行及自行車道

系統之完整銜接。 

（三）公AN28-3、公AN28-4 應配合北側重劃區

照案通過 依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此點刪除 



之公園用地（公AN28-1、公AN28-2）整體規劃設

計。 

（四）公園道之綠覆面積應達該公園道總面積

40%以上，並應選定主題植栽樹種，設置適當之

街道家具及照明燈具。 

（五）本計畫區內電信、電力箱及自來水相關公

用設施、設備需予以景觀美化處理，並設置於道

路中央分隔島，但無分隔島可設置者，則需設置

於人行道上之植栽槽內。 

七、其他規定 

（一）面積1,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基地，其

法定空地至少需一半以上集中留設於臨街計畫

道路側。 

（二）為提升都市防災功能，A1 至A8 等街廓之

基地如設置二幢以上之建築物，其二幢建築物間

之距離及同一幢內部相連之二棟建築物間之距

離應達6 公尺以上。 

七、其他規定 

（一）面積1,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基地，其法

定空地至少需一半以上集中留設於臨接計畫道路

側。 

（二）為提升都市防災功能，A1 至A8 等街廓之基

地如設置二幢以上之建築物，其二幢建築物間之淨

距離應達6 公尺以上。 

依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另調整街廓編號。 
七、其他規定 

（一）面積1,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基

地，其法定空地至少需一半以上集中留設於

臨接計畫道路側。 

（二）為提升都市防災功能，A類街廓之基地

如設置二幢以上之建築物，其二幢建築物間

之淨距離應達6 公尺以上。 

八、本準則未規定事項，依「臺南市都市設計審

議原則」之規定辦理，如有特殊情形，致使全部

或部分無法適用本都市設計準則，得經「臺南市

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依決議內容

辦理。 

照案通過 依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